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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的审核报告 
 

天衡专字(2025)00333 号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恒股份”）财务报

表，包括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4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

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并出具了天衡审字(2025)00463号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科恒股份编制了后附的《江门市科恒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以下简称“情况表”）。如实编制和对外披

露上述情况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科恒股份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上述

情况表进行审核，并出具审核报告。 

我们将上述情况表与科恒股份的有关会计资料进行了核对，在所有重要方面未发现存在

重大不一致的情形。除了在财务报表审核过程中对科恒股份营业收入所执行的相关审核程序

及上述核对程序外，我们并未对情况表执行额外的审核或其他程序。为了更好地理解科恒股

份 2024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情况表应当与已审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审核报告仅供科恒股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年度报告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附件：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旭 

   

中国·南京   

   

2025年 4月 27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谢涛 



 附件：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 

编制单位：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年度（万元） 具体扣除情况 
上年度（万

元） 
具体扣除情况 

营业收入金额 212,250.51 

公司销售新能源正极材料、新能源智能装

备、新材料智能装备、稀土功能材料等主营

业务收入以及与主营业务无关的咨询、检

测、处置废旧物资等其他业务收入 

302,881.11 

公司销售新能源正极材料、新能源智能装

备、新材料智能装备、稀土功能材料等主

营业务收入以及与主营业务无关的咨询、

检测、处置废旧物资等其他业务收入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  935.08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其他业务收入 380.13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其他业务收入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0.44%  0.13%  

一、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     

1. 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如出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包装

物，销售材料，用材料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经营受托管理业务等

实现的收入，以及虽计入主营业务收入，但属于上市公司正常经营之

外的收入。 

 935.08  
主要是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咨询、检测、

处置废旧物资等其他业务收入 
380.13 

主要是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咨询、检

测、处置废旧物资等其他业务收入 

2. 不具备资质的类金融业务收入，如拆出资金利息收入；本会计年度

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的类金融业务所产生的收入，如担保、商业保

理、小额贷款、融资租赁、典当等业务形成的收入，为销售主营产品而

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除外。 

    



3. 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贸易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4. 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     

5.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收入。     

6. 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的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小计  935.08   380.13  

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1. 未显著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的交易或事

项产生的收入。 
    

2. 不具有真实业务的交易产生的收入。如以自我交易的方式实现的虚

假收入，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或其他方法构造交易产生的虚假收入等。 
    

3.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业务产生的收入。     

4. 本会计年度以显失公允的对价或非交易方式取得的企业合并的子

公司或业务产生的收入。 
    

5. 审计意见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收入。     

6. 其他不具有商业合理性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收入。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小计     

三、与主营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其他收入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 211,315.43 

公司销售新能源正极材料、新能源智能装

备、新材料智能装备、稀土功能材料等主营

业务收入 

302,500.98 

公司销售新能源正极材料、新能源智能装

备、新材料智能装备、稀土功能材料等主

营业务收入 

公司法定代表人：曾繁裕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海斌                            会计机构负责人：马丽琴 



 


